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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63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周文超委员：

您提出的“新乡市老旧小区及无充电棚小区改造规划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关心，并提出非常好的建议。老旧小区改造是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安排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对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优化城市供给结构、改善城市公共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等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以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高居住品质为目标，以更新改造基础设施和必备的公共服务设施为重点，着力解决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缺失、设施设备陈旧、功能配套不全、日常管理服务缺失、环境脏乱差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显著增强城镇老旧小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一、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文件指出，城镇老旧小区是指城市或县城（城关镇）建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但房屋结构安全，不宜整体拆除重建，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城市、县城（城关镇）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重点对建成于2000年以前的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以居民自建房为主的区域不在老旧小区改造范畴内，我市目前以建成于2000年底前的城镇老旧小区为重点改造范围。
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内容

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我们树立“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理念，围绕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高居住品质的目标，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要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内容分为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3类。按照“保基本”的原则，我们目前重点支持改造基础类内容。在项目实施前期，市老旧小区改造领导小组组织各辖区政府深入基层一线现场勘查，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征询业主需求，来确定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改造内容，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组织实施招标工作，择优选择经验丰富、实力雄厚、信誉上佳的设计、勘察、施工、监理等单位参与工程建设。坚持阳光操作，将项目内容、资金安排、规划设计、施工组织、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及时向居民公开。总的来说，改造方案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按照“一区一策、一楼一策”办法来制定老旧小区改造内容清单和标准，自2019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开展以来，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依据小区环境和群众意愿，在兼顾完善功能和落实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要求前提下，根据小区实际条件，改造或建设小区停车库（场），增加电动自行车及汽车充电配套设施，总体来看，我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改造）覆盖率达到90%以上。

三、充电桩改造完成后长效管理问题

我们印发了《新乡市老旧小区长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将老旧小区后续管理作为纳入改造计划的重要内容，通过基层党组织、“议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引导建立缴费、服务、管理等长效机制。明确各辖区政府要对有条件实行市场化物业管理的，要积极引入专业物业服务企业；对规模小、分布散，一时难以实行市场化物业管理的小区，连片打包，实行社区保障性管理；对暂不具备引进物业管理的，督促相关辖区积极组织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实现小区业主对小区的自治管理，通过以上方式，能有效保证电动自行车充电设备的正常运行，满足居民的正常使用。

下一步，我们会深入听取您的建议，督促各（县、市）区政府在小区改造中一方面充分利用小区内闲置场地和公用场地加装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装置，另一方面通过拆除小区内的违章建筑改建为停车设施及加装充电设施，进一步加大充电设施建设，更好的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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